
增補資料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T3D17）（106.01.05 二版） 

 

按本書於 106 年 1 月 5 日付梓出版至今，期間命題法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共有 5次的

條文修正。鑒於本科關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命題範圍，實僅限第四章「汽車裝載行駛」

（第 77 條～第 114 條）。茲僅收錄涉及本章範圍相關修正法條，特此說明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600077171 號、內政部臺內警字第 1060870954 號令

會銜修正發布第 39、39-1、41、50、52、63～64-1、76、131 條條文；增訂第 52-1 條條文；並自一百

零六年四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650058511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60871266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58、66、67、69、101  條條文；增訂第 65-1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

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650089311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60871973 號

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4～6、11、15、18、19、22、37、38、40、57、61-1、62、72、73、76、79、80～82、

86、91、92、95、112 條條文；增訂第 52-2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650097421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60872556 號

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39、39-1、42 條條文；並定自一百零六年九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650169841 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60873809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11、54、84、101、129  條條文及第 16 條條文之附件一之一；並定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 79 條    

貨車之裝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裝載貨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 

二、裝載物必須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過車頭以外，體積或長度非 

    框式車廂所能容納者，伸後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全長百分之三十， 

    並應在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旗，夜間用紅燈或反光標識 

    。廂式貨車裝載貨物不得超出車廂以外。 

三、裝載貨物寬度不得超過車身。 

四、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四公尺，小型車不得超過 

    二．八五公尺。 



五、以大貨車裝載貨櫃者，除應有聯鎖裝置外，不得超出車身以外。 

六、不符合規定之傾卸框式大貨車不得裝載砂石、土方。 

除前項第二款之情形外，車身欄板應扣牢。 

 

第 80 條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圖，向起 

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一、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前條之規定者。 

二、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限制者。 

前項裝載整體物品行駛於高速公路之汽車，其長度超過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重量超過前項第二款規定，寬度超過三•二五公尺，高度超 

過四•二公尺者，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先洽經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 

可後，始得核發通行證。 

同一事業機構或公司行號，經常以同一汽車裝載同一性質規格之物品時， 

得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核發六個月以內之臨時通行證。 

裝載第一項、第二項物品，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 

旗，夜間用紅燈或紅色反光標識，紅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三十公分。 

如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對該項物品之裝載行駛有特別規定者，應遵守 

其規定。 

裝載第一項、第二項物品之汽車，行駛路線經過不同之省（市）時，其臨 

時通行證之核發，應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經過高速公路時，除有 

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第 80-1 條    

政府機關（構）專供治安、防疫、公共輸變電架線工程及道路橋樑修建養 

護等用途之特殊規格車輛，得經主管機關報經交通部核定，比照前條規定 

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第 81 條    

聯結車輛之裝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半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曳引車及半拖車核定之總聯結 

    重量。 

二、全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兼供曳引大貨車核定之總聯結 

    重量。 

三、全拖車裝載之總重量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及兼供曳引大貨車裝載之 

    總重量。 

四、兼供曳引大貨車裝載之總重量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五、裝載之貨物及貨櫃不得伸出車尾以外，裝載貨櫃時，並應與拖車固定 

    聯結。 

六、不符合規定之傾卸框式半拖車不得裝載砂石、土方。 

 

第 82 條    

曳引車牽引拖架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裝載物之長度未達十公尺以上者，禁止使用拖架。 

二、裝載後全長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三、裝載物品之長度自曳引車第五輪中心線至裝載物品前端間之距離不得 

    超過一公尺；自拖架輪軸中心線至裝載物品後端間之距離不得超過三 

    公尺。 

四、裝載物品後不得超過曳引車核定之總聯結重量及拖架核定之總重量。 

拖架裝載整體物品超過前項第二款、第四款之規定者，應依照貨車裝載整 

體物品之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 

 

第 84 條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廠商貨主運送危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物質安全 

    資料表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該 

    臨時通行證應隨車攜帶之，其交由貨運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請，並 

    責令駕駛人依規定之運輸路線及時間行駛。 

二、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三十公分 

    。 

三、裝載危險物品車輛之左、右兩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危險物品標誌及 

    標示牌，其內容及應列要項如附件八。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應以反 

    光材料製作，運輸過程中並應不致產生變形、磨損、褪色及剝落等現 

    象而能辨識清楚。 

四、裝載危險物品罐槽車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合格，並隨車 

    攜帶有效之檢驗（查）合格證明書。 

五、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 

    效之訓練證明書。 

六、裝載危險物品車輛應隨車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之數量比照第 

    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有關大貨車攜帶滅火器之規定。 

七、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八、裝載危險物品應隨車攜帶所裝載物品之安全資料表，其格式及填載應 

    依勞動部訂定之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規定，且隨車不得攜 

    帶非所裝載危險物品之安全資料表。 

九、行駛中罐槽體之管口、人孔及封蓋，以及裝載容器之管口及封蓋應密 



    封、鎖緊。 

十、裝載之危險物品，應以嚴密堅固之容器裝置，且依危險物品之特性， 

    採直立或平放，並應綑紮穩妥，不得使其發生移動。 

十一、危險物品不得與不相容之其他危險物品或貨物同車裝運；裝載爆炸 

      物，不得同時裝載爆管、雷管等引爆物。 

十二、危險物品運送途中，遇惡劣天候時，應停放適當地點，不得繼續行 

      駛。 

十三、裝卸時，除應依照危險物品之特性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小 

      心謹慎，不得撞擊、磨擦或用力拋放。 

十四、裝載危險物品，應注意溫度、濕度、氣壓、通風等，以免引起危險 

      。 

十五、裝載危險物品車輛停駛時，應停放於空曠陰涼場所，與其他車輛隔 

      離，禁止非作業人員接近。並嚴禁在橋樑、隧道、火場一百公尺範 

      圍內停車。 

十六、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洩、滲漏或發生變化，應即停車妥善處理， 

      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警察機關派遣人員與器材至 

      事故災變現場處理，以及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並於車輛前後端各三 

      十公尺至一百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 

十七、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時，除另有規定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 

      禁止變換車道。但行經公告之交流道區前後路段，得暫時利用緊鄰 

      外側車道之車道超越前車。 

裝載危險物品車輛，行駛路線經高速公路時，接受申請之公路監理機關應 

依高速公路管理機關認可之路段、時段核發臨時通行證並以副本分送高速 

公路管理機關及公路警察機關。 

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危險物品係指勞動部訂定之「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規定適用之危害物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公告之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之有害廢棄物、「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 

定適用之爆竹煙火及歸屬於附件二分類表之危險物品。 

輕型機車不得裝載危險物品，重型機車裝載液化石油氣之淨重未逾六十公 

斤及罐槽車以外之貨車裝載危險物品之淨重未逾下列數量者，得不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一、氣體：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車輛裝載放射性物質、事業用爆炸物、毒性化學物質、有害事業廢棄物或 

爆竹煙火除應符合本條規定外，並應符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定有關放 

射性物質運送、經濟部所定有關事業用爆炸物運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 



定有關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有害事業廢 

棄物認定標準判定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內政部所定有關爆竹煙火管理 

之法令辦理，並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檢附核准證明文件， 

始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格式如附件三及 

四。 

 

第 86 條    

貨車必須附載隨車作業人員者，除駕駛人外，應依下列規定，並須隨時注 

意行車安全。 

一、大貨車不得超過四人，小貨車不得超過二人。 

二、工程或公用事業機構人員，佩帶有服務單位之證章或其他明顯識別之 

    標記者，搭乘大貨車不得超過二○人，小貨車不得超過八人。 

三、漁民攜帶大型捕魚工具，非客車所能容納者，搭載大貨車不得超過一 

    六人，小貨車不得超過八人。 

四、大貨車載運劇團道具附載演員不得超過一六人，小貨車不得超過八人 

    。 

五、大貨車載運魚苗附載拍水人員不得超過一二人。 

六、大貨車載運棺柩附載人員不得超過一六人。 

七、大貨車載運神轎附載人員不得超過一六人。 

前項附載人員連同裝載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如貨車為廂型貨車時， 

應在車廂之內。框型貨車其裝載總高度已達三公尺之貨物上不得附載人員。 

 

第 91 條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 

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 

    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 

二、左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 

    平伸，手掌向下之手勢。 

三、減速暫停時，應顯示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垂伸，手掌向後 

    之手勢。 

四、允讓後車超越時，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四 

    五度垂伸，手掌向前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五、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手掌向後並前 

    後擺動之手勢。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 

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 



讓道。 

 

第 92 條    

汽車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不得按鳴喇叭： 

一、行近急彎，上坡道頂端視距不良者。 

二、在郊外道路同一車道上行車欲超越前行車時。 

三、遇有緊急或危險情況時。 

前項按鳴喇叭，應以單響為原則，並不得連續按鳴三次，每次時間不得超 

過半秒鐘。 

 

第 95 條    

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 

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但遇有特殊情況必須行駛左側道路時，除應減速 

慢行外，並注意前方來車及行人。 

四輪以上汽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在劃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道路行駛，除起駛 

、準備轉彎、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不得行駛慢車道。但設有快慢車道分 

隔島之道路不在此限。 

 

第 101 條    

汽車超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 

    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 

二、在設有學校、醫院標誌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地段 

    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車連貫二輛以上者，不得超車。 

三、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不 

    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四、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 

    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駛 

    狀況。 

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 

    。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 

    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 

汽車遇幼童專用車、校車、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教練車或執行道路駕駛 

考驗之考驗用車時，應予禮讓。 

汽車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應依下列規定避讓行駛： 

一、聞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不論來自何方，均應立即避讓，並 

    不得在後跟隨急駛、併駛或超越，亦不得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 



    消防水帶。 

二、在同向或雙向僅有一車道之路段，應即減速慢行向右緊靠道路右側避 

    讓，並暫時停車於適當地點，供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超越。 

三、在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與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同車道之前車，應即向 

    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相鄰車道之車輛應減速配合避讓，並作隨時停 

    車之準備。 

四、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得利用相鄰二車道間之車道線行駛，而在車道線左 

    右兩側車道之車輛，應即減速慢行分向左右兩側車道避讓，並作隨時 

    停車之準備。 

五、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已進入路口之車輛應駛離至不妨 

    害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進動線之地點；同向以外未進入路口車輛應減 

    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口，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車。 

二、在設有彎道、險坡、狹路標誌之路段、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 

    段不得停車。 

三、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場所 

    出、入口及消防栓之前，不得停車。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五、在設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身心障礙者用車不得停放。 

六、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不得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承修 

    之車輛。 

七、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不得停車營業。 

八、自用汽車不得於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 

十、不得併排停車。 

十一、於坡道不得已停車時應切實注意防止車輛滑行。 

十二、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應即設法移置於無礙交通之處。該故障車 

      輛在未移置前或移置後均應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該標誌在行車時速 

      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五公尺至三十公尺之路面上， 

      在行車時速逾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三十公尺至一百 

      公尺之路面上，交通擁擠之路段，應懸掛於車身之後部。車前適當 

      位置得視需要設置，車輛駛離現場時，應即拆除。 

十三、停於路邊之車輛，遇畫晦、風沙、雨雪、霧靄時，或在夜間無燈光 

      設備或照明不清之道路，均應顯示停車燈光或反光標識。 

十四、在停車場內或路邊准停車處所停車時，應依規定停放，不得紊亂。 



十五、停車時間、位置、方式及車種，如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 

      關或警察機關有特別規定時，應依其規定。 

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其右 

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四十公分，在單行道左側停車 

時，比照辦理。 

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汽車駕駛人或乘客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應於汽車停妥後開啟或關閉車門。 

二、乘客應由右側開啟或關閉車門，但在單行道准許左側停車者，應由左 

    側開啟或關閉車門。車輛後方設有輪椅置放區者得由後方開啟或閉閉 

    車門。 

三、應注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先行。 

四、確認安全無虞後，再將車門開啟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車並關上車門。 


